
商丘学院行政职员招聘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行政职员招聘工作，充实队伍，

优化结构，提升素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招聘对象:志愿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应（往）

届本科及其以上学历毕业生。

第三条 招聘原则:公开、公正、平等、竞争、择优原

则；个人素质和行政工作性质相适应原则；专业知识与所聘

岗位相适应原则；学缘关系、二级学院背景优化原则；当前

使用与未来分流、发展统筹兼顾原则。

第四条 招聘目的:通过严格、规范的程序，选拔出政

治坚定、意志坚强、作风扎实、素质优良，乐于为行政管理

工作奉献的行政职员。

第五条 本办法仅适用于聘用行政职员。

第二章 招聘条件

第六条 应聘者必须是全国高校应（往）届本科及其以

上学历毕业生，且第一学历是全日制普通本科并取得相应学

位。

第七条 为人朴实善良，身心健康，仪表端庄，具有较

强的语言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具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第八条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较高，在校期间担任

过院系、校主要学生干部，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协调



沟通能力。持有全国普通话水平测试二级甲等以上资格证书

及计算机二级以上等级证书者优先考虑。

第九条 就读期间遵纪守法，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第三章 招聘程序

第十条 学校成立专门的招聘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具体

招聘事宜，领导小组由分管人事的校级领导担任组长。人事

处按照学校行政职员用人计划和实际工作需要，向社会公布

招聘信息。

第十一条 应聘者提供《商丘学院应聘登记表》、学历

学位证书、身份证、学习成绩单（含本科及以上各阶段）、

就业推荐表（应届）、各类获奖证书、普通话等级证书、计

算机等级证书及其他专业资格证书等相关材料（复印件即

可）。

第十二条 人事处对应聘者进行资格审查。

第十三条 对资格审查通过者，学校通过笔试、面试、

复试等环节逐层筛选，最后确定拟聘人员。

第十四条 董事会审核批准，与拟聘人员签订就业协议

书、聘任合同等，实行人事代理。

第四章 甄选办法

第十五条 学校组织招聘小组对应聘者进行甄选。小组

成员应包括主管人事的校领导、人事处处长、相关处室负责

人。

第十六条 行政职员招聘分为初试和复试两部分，初试

由笔试和面试组成，人事处先组织应聘者笔试，笔试结束后



进行面试，面试由人事处、组织部、用人单位负责人担任评

委，听取面试并对应聘者进行考核打分，由用人单位负责人

填写《商丘学院招聘综合评价表》，填写初试意见。

第十七条 招聘小组按照应聘者的综合成绩由高到低

进行排序，拟定参加复试人员名单并将结果报校级领导，经

领导复试，确定录用名单，报董事会审核批准后，由人事处

办理相关手续。

第五章 工作纪律

第十八条 各环节按规定程序执行，严格保密纪律，杜

绝外界干扰，真正做到公开、公正、公平、竞争、择优录用。

第十九条 整个招聘工作接受学校纪委的监督。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执行。


	商丘学院行政职员招聘办法

